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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结一起典型

案例，为劳动关系中的诚信履

约原则立下明晰注脚。劳动者

李某在与用人单位签订《解除

劳动合同协议书》并领取补偿

款后，以“协议未涵盖加班工

资”为由申请仲裁，最终因违背

诚实信用原则被依法驳回，仲

裁裁决以司法实践守护了劳动

关系的契约底线。

2022年7月，李某入职某

管道公司从事技术工作。2024

年 9月，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

一致，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劳动

合同于9月27日解除，公司一

次性支付 3.75 万元协商补偿

款，明确“双方不再有任何争

议，如有权利互相放弃，如有义

务互不承担”。公司当日即履

行付款义务，然而两个月后，李

某以“补偿款仅针对经济补偿”

为由，向仲裁委申请裁决公司

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及工资差

额共计2.1万元。

仲裁委审理查明，涉案协

议由双方多次沟通后自愿签

署，内容清晰列明补偿款性质

为“协商补偿”，且无任何条款

违反劳动合同法、民法典等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协议中‘不

再有任何争议’的概括性约定，

在无明确排除项的情况下，应

视为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所有权利义务达成了整体解决

合意，包括加班工资、工资差额

等潜在诉求。”主审仲裁员指

出，李某在领取款项后违背约

定，既违反协议约定的“权利放

弃条款”，也违背民事法律中

“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某在

签署协议前有充分时间审查内

容，无证据显示其受到欺诈、胁

迫或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

位，因此其事后反悔缺乏事实

与法律依据。

这一案例对劳动关系双方

均具警示意义。对用人单位而

言，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尽到充

分说明义务，将补偿范围、权利

放弃等关键条款以明确语言写

入协议，避免因表述模糊引发

争议；对劳动者而言，签署协议

前需逐条审查内容，一旦自愿

签署即需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不得随意反悔。

■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离职协议已签了
却又反悔了

不诚信诉求难获法律支持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对外公示江苏省无限

定空间非遗进景区优秀案例拟

入选名单，全省共有18个案例

入选。其中，由淮安市楚州文

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申报

的“运河遗风 匠心织梦——河

下古镇四季非遗与文旅共生新

体验”名列其中。

据了解，此次遴选征集活

动参照《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

遗进景区工作指南》有关要求，

从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

全面评估景区有效利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情况，从而实现让游

客在景区内全程感受、共享非

遗活态魅力的工作目标。经过

为期近两个月的推荐申报、综

合评估、会议研究等流程，最终

确定“春牛首 荟金陵——传统

民俗牛首山踏春的现代演绎”

“非遗映古巷·户部续华章——

非遗传承展现的全新境界”“六

维活态融合 非遗焕新天目”

“运河遗风 匠心织梦——河下

古镇四季非遗与文旅共生新体

验”“非遗融入桃花源 龙冈文

化新场景”等18个案例入选。

■融媒体记者 储君

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
优秀案例拟入选名单公布

淮安一案例入选

本报讯 近日，2025 年全

国少年（U16）男子拳击锦标赛

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代表江

苏省参赛的淮安运动员朱梦辉

以全胜战绩勇夺75—80公斤

级金牌。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中国

拳击协会主办，是国内15—16

岁年龄段最高规格的拳击赛

事。本次比赛共设13个竞赛

级别，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2

支代表队、341名运动员报名

参赛。比赛中，朱梦辉从容冷

静、沉着应战，凭借出色的技战

术与顽强的拼搏精神五战五

捷，一举夺得75—80公斤级金

牌。这也是本次比赛江苏队获

得的唯一一块金牌。

据悉，朱梦辉2009年1月

出生于淮阴区，2023年2月进

入淮安市拳击队接受训练，先

后获得江苏省青少年拳击锦标

赛金牌、江苏省青少年拳击冠

军赛冠军。今年5月，朱梦辉

被选拔进入江苏省拳击队并代

表江苏参加此次比赛。

■融媒体记者 储君

2025年全国少年（U16）男子拳击锦标赛举行

淮安小伙摘金

近年来，我市将垃圾分类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关键小事”和改善人居环境的
“民生大事”，加强垃圾分类宣传引导，统筹推进垃圾分类体系建设，生活垃圾分类体
系初步完善，分类管理氛围基本形成。截至目前，全市居民小区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
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5%。在住建部最
新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中，我市位列全国80个大城市的第29，居第一档次。

■通讯员 刘玉芹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日前，由市城管局主办的垃圾分

类文明实践活动在淮安区河下古镇

举办，3000余人通过知识问答、游戏

互动方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我市丰富垃圾分类宣传形式，不

断促进垃圾分类文明习惯养成。按

照“每月有主题、每月有活动”原则，

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

小区、进企业活动，持续完善积分兑

换、有奖问答等制度，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实现垃圾分类学校教育全覆

盖，全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开展率、

教育普及率均达100%。此外，利用

候车站台、公交车车身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建成9处垃圾分类宣教基地、

50余处街头或小区宣传阵地，并免费

向市民开放。3年来，我市累计开展

各类宣传活动3000余次，发放宣传

资料10万余份，制作宣传视频200余

条，在各类媒体报道经验做法500余

篇，点面结合提升市民垃圾分类知晓

率、参与率。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全

面推进，市民逐渐从“要我分类”转变

成“我要分类”，让垃圾分类的这种

“新时尚”变成了日常“好习惯”，市民

们的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正不断

增强。

今年3月1日，《淮安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主要

包括适用范围、分类标准、部门职

责、管理要求，以及源头减量与资

源化利用、监督保障和法律责任等

内容，为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

制度保障。这是我市出台的第一

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政府

规章，与已有的《淮安市建筑垃圾

管理条例》《淮安市餐厨垃圾管理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我市

“全链条、全覆盖”的垃圾治理制度

体系。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生活垃圾

分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纳入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无废

城市建设以及污染防治等重点工

作，同步部署、统筹推进。各成员

单位齐抓共管，印发工作实施方

案，坚持“管行业就要管垃圾分类”

原则，加强行业监管和指导，定期

集中开展各类专项暗访，通过食品

浪费公开曝光、“铁拳”行动执法检

查等措施对不规范行为予以通报，

并要求限期整改，不断构建垃圾分

类闭环管理机制。

在瀚蓝（淮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项目车间内，机械有序运转，人员忙碌

作业，生活垃圾经厌氧发酵、焚烧等工

序处理后，转化为电能并入区域电

网。同时，焚烧产生的蒸汽余热转化

为绿色能源，为周边企业提供稳定供

热，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处理目标。据该公司负责人介

绍，项目二期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进

一步提高企业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我市持续完善垃圾分类收运、处

置设施设备建设工作，按照“规范化、

便利化、人性化”原则，新建垃圾分类

房（亭），更新不符合要求的分类垃圾

桶；购置、改造垃圾分类转运车辆；建

设改造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垃圾中转

站、垃圾处理厂等处理终端，力求实现

分类处理全闭环。同时，采用“人工收

集+密闭式运输”方式，定时定点清运

生活垃圾，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分类运

输，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清运专项整治

行动，有效防范清运环节的安全和环

保隐患。目前，全市已建成可回收物

分拣中心3座；餐厨废弃物处理场2

座，日均处理餐厨废弃物315吨；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4座，日均处理生活

垃圾3450吨，这些处置终端可满足全

市分类处置需要。

“新时尚”变“好习惯”
垃圾分类 出幸福感

6月10日，淮阴区马头镇田野上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类水鸟在此聚集栖
息，它们时而低空翱翔，时而觅食嬉戏，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生态画卷。近年来，我市持
续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为水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吸引
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在此“安家”。 ■融媒体记者 王昊 通讯员 刘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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